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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他们要重拾温暖，我不要！”
流浪儿童玲玲想继续留在救助站，坚决拒绝回家

对玲玲和双双这种拒不
回家的选择，相关专家谈了自
己的看法。

山东省律协未成年人保
护委员会秘书长于鹏律师告
诉记者，未成年人的第一选择
应该得到尊重，但是未成年人
的一些行为仍然需要在监护
人的监护当中。“即使玲玲放
弃了家庭抚养，他的父母也不
能放弃对女儿的抚养义务和
责任！”中国儿童福利研究中
心主任高玉荣也认为，父母和
福利机构应该帮助孩子选择
正确的生活，而“家庭应该是
孩子生活的第一选择”。

高玉荣告诉记者，目前国
家对孤儿有了专门的福利政
策，每个孤儿的抚养都有补贴。
相反，那些父母重病、致残，或
者生活困难家庭的孩子，却由
于存在无法行使监护权的父
母，难以获得政策上的帮助。

在缺少父母关爱，或者父
母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家庭，
孩子是否可以选择社会抚养？
于鹏说，对于流浪儿童，国务
院曾专门发布工作意见，对于
家庭困难的孩子，社会救助机
构应该先去家庭评估调查，如
果确定家庭无能力抚养孩子，
应该由当地救助机构帮助抚
养；如果父母拒不履行抚养义
务，救助机构可以起诉父母，
撤销父母的监护人资格。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记者
张榕博) 29日，记者带着玲玲父
母的请求来到济南市流浪未成年
人保护中心，试图劝说玲玲返回江
西老家。但面对父母表示出的苦衷
和诚意，玲玲却坚决选择留在救助
站。

“我就算在外面饿死，冻死，也
不想回到老家被折磨死！”29日下
午，当听到爷爷正在从江西老家乘
火车来接自己回家时，起初见到记
者还一路“欢呼雀跃”的玲玲双手
一下抓住了窗户的铁栏杆，沉默下
来。曾经多次说自己想念爷爷，如

今却坚决不见。
在沟通时，玲玲的母亲陈女士

再次强调，一定会把孩子带走，不
管以后她会不会出走；而玲玲的态
度也很坚决：不管被带走多少次，
自己也会回到济南的救助站，双方
甚至拒绝了心理救助。

采访中，陈女士认为，救助站
过于安逸的条件反而阻碍了玲玲
回到自己的家庭。对此，儿保中心
工作人员说，出于对孩子的保护，
救助站长期收留了这些孩子，但是
如今，他们不得不面对家长的“拷
问”。

对于孩子回到家后可能遇
到的生活问题，儿保中心业务科
长石国华说，这些“操心”已经超
出了儿保中心的职能范围。一个
1 3岁孩子的意见是否需要被尊
重，还是按照孩子监护人提出的
要求去做，现在也成了制度与规
章之外的难题。

29日，一名前几天刚刚从北京
市救助管理站送来的6岁流浪儿
童，被阳谷县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带
回了老家。这名工作人员坦言，这
个孩子的父亲甚至要卖掉两床棉
被，才能凑够车票钱，所以不得不

求助村里来接孩子。而孩子父亲家
里五个兄弟至今都未成亲，这个孩
子还是父亲外出打工时与一名女
性的私生子，尚未落户口。“这孩子
现在穿这么好，都是救助站给的
吧，他爹一年也不可能给孩子买上
一件衣服！”这名工作人员说。

跟阳谷的那个小伙伴告别时，
玲玲有些失落。“你看小伙伴都走
了，你也回家吧！”儿保中心工作人
员说。

“别人都有温暖的家，我们呢？
现在他们要重拾温暖啊，我不要！”
玲玲最后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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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应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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